
樓宇滲水問題追索源頭處理過程困難且漫長，令人煩惱。政府聯辦
處將於今年中推出先導計劃，試行調查私人樓宇滲水的新檢測程序，初
步調查時新增紅外線熱成像分析，若發現滲水源頭來自上層單位，即向
業主發出 「建議維修通知」 ，要求28天內自行檢測和完成維修。若逾期
未改善，聯辦處會進場做測試，並發出 「妨擾事故通知」 及追討不少於
1.7萬元的檢驗費。政府發言人表示，聯辦處預計向引致滲水的單位業主
發出通知所需時間將由以往的71個工作天減至約14個工作天，助推動
業主及早維修。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樓宇滲水問題時有發生，由食物環境衞
生署和屋宇署聯合成立的聯合辦事處，負責
處理因樓宇申述造成衞生妨擾的舉報，去年
完成調查約15600宗個案，發出約5000張
「妨擾事故通知」 。政府發言人透露，發出
的通知有超過99%確定源頭為樓上單位。

若無改善 政府進場測試須收費
現行檢測程序下，聯辦處分三個階段調

查滲水源頭，食環署先用電子濕度儀確定滲
水情況存在，再進入樓上單位進行排水管色
水測試等；若未能找出源頭，則會進行地台
蓄水和牆壁灑水測試等，以及就合適個案採
用違泊斷層掃描或紅外線熱成像分析。在無
合理疑點下，才向樓上單位發出 「妨擾事故
通知」 。業主不遵從，當局考慮提出檢控。

在新程序下，食環署在第一階段加入紅
外線熱成像儀分析，無需進入上層單位測
試，便能初步確定源頭，當有理由相信滲水
來自上層單位，就會發出 「建議維修通
知」 ，要求業主在28日內自行檢查和完成
維修。若時限屆滿後業主仍未履行責任，署
方會進入樓上單位同步進行色水測試和地台
蓄水測試等，以及發出 「妨擾事故通知」 。
聯辦處亦會向業主收回估計不少於1.7萬元
的檢驗費用，包括人手費、運輸及物料費、
監督費和行政開支等。

政府發言人表示，樓上業主有責任處理
滲水問題，不應該使用公帑，新程序下要求
業主繳交檢測費用，並非用作懲罰性費用，

是以收回成本為原則，有關費用會較業主自
行聘請專業人士檢驗費用為高，相信會有誘
因促使業主盡早維修。發言人又承認，樓上
業主收到 「建議維修通知」 後自費檢測，有
機會發現滲水問題並非由其單位引致，但業
主本身有責任定期檢驗樓宇安全，亦可 「求
個安心」 。

政府發言人稱，以往政府接獲舉報，需
先完成調查再發出 「妨擾事故通知」 ，需時
約71個工作天，新程序下，約14個工作天
即發出 「建議維修通知」 ，涉事單位首獲通
知要處理滲水問題的時間大幅提前。另外，
政府亦會提供技術和財政支援，協助有需要
的上層單位業主，自行進行檢測和維修。屋
宇署將簡化 「樓宇安全貸款計劃」 貸款申請
程序，加快審批申請和發放款項。

議員倡設檢測機構發牌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向《大公報》

表示，歡迎政府積極採取措施和善用科技提
升滲水個案處理效率，但新程序下很依賴紅
外線熱成像分析判斷，萬一判斷出錯，樓上
業主恐會蒙受損失，希望當局留意該潛在風
險。他亦建議政府提供足夠的支援協助業主
找到合適檢測資源，並進一步為合資格的檢
測機構或人員推行發牌制度等。

立法會議員楊永杰表示，政府推出新檢
測程序先導計劃，值得全力支持。他期望政
府為住戶提供專業檢測及修葺人士、承建商
名單連同參考價格。

▲▶私人樓宇滲水新檢測
程序將於今年中推出，引
入紅外線熱成像儀初步確
定滲水源頭。

滲水檢測程序新舊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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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樓滲水 紅外線快速檢測
14工作天可發出維修通知

【大公報訊】記者馮
錫雄報道：大埔宏福苑早
前發生爆竊事件，近日再
有居民報稱，收到 「一戶
一社工」 拍攝單位內的照
片後，發現房間一片混
亂，一個櫃桶被人打開，
內裏存放三萬元現金和珠
寶首飾不知去向，懷疑單
位曾經被人搜掠，已經報
警。警方回覆查詢，派員
進入單位後，已尋獲現金
和首飾等，有待報案人確
認。

居民李小姐表示，宏
福苑發生大火前，與父母
及幼妹住在宏昌閣高層一
單位，本周一收到 「一戶
一社工」 發出、由房署拍
攝單位內的照片後，懷疑
單位曾被爆竊。她強調，
妹妹每天上班前，也會執
拾床鋪和房間，但從相片
所見床鋪凌亂，所有櫃桶
也打開，櫃桶內存放三萬
元現金及首飾，擔心被人
偷去。

李小姐表示，已向警
方求助，但警方最初回覆
目前只能備案，按照政府
安排，本月28日上樓執
拾時，若然發現失竊，才

能夠正式報案。她認為，應允許
家人在警方陪同下，提前上樓點
算財物。

警方回覆《大公報》查詢時
表示，昨日（14日）上午派員到
單位跟進，已在單位內找到現
金、首飾等，有待報案人確認。

警方上月拘捕三名工人，涉
嫌在宏泰閣進行加固工程期間，
在一個單位的睡房盜取七件首
飾，總值約九萬元。警方事後加
強保安措施，包括增設儲物格，
工人除了手機，不可以帶其他個
人財物上樓；工人完成工作後接
受警方搜身，並增設金屬探測
器，確保工人不會帶走單位內任
何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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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滲水舉報

用濕度儀器量度確定
滲水情況存在

引入紅外線熱成像儀器分
析及判斷滲水來自上層單
位，發出 「建議維修通
知」，28日後跟進調查，
若已解決，行動結束

第一階段：
確認滲水情況

第二階段：
基本調查

第三階段：專業調查
地台蓄水、牆壁灑水和供水喉管反向壓力測試，進行紅外熱成像分析和微
波斷層掃描確認滲水源頭為上層單位

若已獲遵辦並消除妨擾事故，行動
結束；反之，將提出檢控，按需要
向法庭申請發出 「妨擾事故命令」

「通知」期限屆滿後進行確證測試

新安排

舊安排

新程序下，第二、第三階
段將同步進行

排水管色水測試、滲
水位置濕度監測

發出 「妨擾事故通知」並追討上
層業主不少於1.7萬元檢驗費用

發出 「妨擾事故通知」

沿用現有安排並追討確證測試
檢驗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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